
致：香港中文大學全體師生、劉遵義校長、校董會、教務會及 

立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由：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 

中大學生會就教務會全民投票結果聲明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於二月期間就「要求採納《教務會本科生委員產生方案》」

進行全民投票，結果中大學生會提出的方案（見附件二）獲大比數同學的支持而

獲得通過。就此，本會聲明： 

 

一、儘管過往有關教務會改組後學生代表的爭論此起彼落，但在今次的公投中，

同學清晰表達了意願，支持中大學生會提出的方案。因此，我們要求校方順應民

意，收回早前提出的方案（見附件三），肯定同學及學生自治組織的訴求。 

 

二、今次全民投票不單體現了同學對校政的關注，亦是實現校政民主的一大進

步。我們感謝同學參與投票，更希望同學在未來能繼續在校園以至香港社會積極

行使投票權，體現我們與生俱來的平等政治權利。 

 

三、是次全民投票的緣起，是因為校方早前向立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呈交《教務

會改組方案》時，有議員希望學生能就方案作出更清晰的表態，故本會幹事會連

同四書院學生會，提請代表會發動全民投票，要求校方及立法會採納學生會之建

議方案。既然投票結果清晰明確，本會懇請立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能回應學生意

願，支持本會經全民投票通過的《教務會本科生委員產生方案》。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本會新一屆會長黎恩灝（電話：      ）查詢。 

  

二零一零年三月一日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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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要求採納(**中大學生會)**《教務會本科生委員產生方案》」的投票

結果*  

總投票數：2344  

廢票: 15  

合法票數: 2329  

贊成票: 1690  

反對票: 64  

棄權票: 578  

 *附件二：經中大學生會全民投票通過的「教務會本科生委員產生方案」*  

共四名本科生代表，由學生自治組織籌辦，包括： 

(1)   兩名書院學生代表，由九間書院學生代表協商產生，而其產生方法則由書院

學生會自決。 

(2)   保留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為當然委員。 

(3)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主持各學院之學生院務委員選舉，並由各學生院務委員

互選一名代表成為教務會學生委員。 

*附件三：校方建議的方案*  

只有二名本科生代表，兩項選舉均交由香港中文大學教務處負責，包括： 

(1)   一名本科生全民代表 

(2)   一名學院學生院務委員代表互選 

 



 

 

二、「要求採納《教務會本科生委員產生方案》」全民投票 

 

背景： 

校方目前建議之教務會改組方案未獲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通過。列席當日會議之本會會長林

朝暉同學表示，議員希望學生能就方案作出更清晰表態，故幹事會連同各書院學生會，提請代

表會發動全民投票，要求校方及立法會採納學生會之建議方案。 

 

學生會提議有關教務會改組後本科生成員之方案已獲得新亞學生會、聯合學生會及逸夫學生會

支持。現提請全民投票，要求校方及立法會採納之方案內容如下： 

 

共四名本科生代表，包括： 

 兩名書院學生代表，由九間書院學生代表協商產生，而其產生方法則由書院學生

會自決。 

 保留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為當然委員。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主持各學院之學生院務委員選舉，並由各學生院務委員互選

一名代表成為教務會學生委員。 

各學生代表之選舉交由學生自治組織籌辦。 

 

比較一：現時情況 

共十四名本科生代表，包括：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 

 四間書院學生代表各一名 

 八間學院民選學生委員各一名，由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主持選舉 

 

比較二：校方之方案 

共二名本科生代表，包括： 

 一名本科生全民代表 

 一名學院學生院務委員代表互選 

兩項選舉均交由香港中文大學教務處負責 

 

 

 

 

 

 

 



 

 

代表會將安排以下選舉諮詢會時間之首十五至三十分鐘為簡介會，向同學解釋修訂方案及全民

投票之內容。歡迎同學出席。 

 

日期 時間 地點 

二月一日（星期一） 19:00 崇基眾志堂二樓 

二月二日（星期二） 19:00 逸夫餐廳露台 

二月三日（星期三） 19:00 新亞樂群館外空地 

二月四日（星期四） 16:00 本部文化廣場 

二月五日（星期五） 19:00 聯合湯石 

 

    

  

 


